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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〔2023〕623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对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及

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。 

程业，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

兼副总经理。 

 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2021 年 6 月 24 日，中国证监会（以下简称证监会）受

理了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福贝宠物或

发行人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。2023 年 3

月 4 日，发行人作为证监会主板首发在审企业，平移申请至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获受理。经查明，在发行



 — 2 — 

上市申请过程中，福贝宠物、程业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根据招股说明书（申报稿），发行人曾接受 9个投资机

构入股，并分别签订对赌协议，涉及优先认购、股份回购、

优先清算等特殊权利条款。2021年 3 月，发行人与前述 9 个

投资机构签订协议，约定解除前述对赌协议及相关特殊权利

条款。 

针对关于对赌协议签订及解除情况等事项的审核问询，

发行人回复称已于 2021年 12月陆续与 9个投资机构完成签

订了对赌条款解除且自始无效协议（以下简称对赌自始无效

协议），系在 2021 年 3 月签订对赌解除协议的基础上，进

一步明确对赌条款、相关特殊权利条款为自始无效。 

经专项核查发现，对赌自始无效协议约定“本协议自各

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”，相关投资机构签署并交回协议文

本的时间，均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且发行人无法提供

签订协议时间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的客观证据。发行人

与相关投资机构签订对赌自始无效协议的实际时间应在

2021年 12月 31日之后，审核问询回复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 

对赌协议及相关特殊权利安排是审核关注的重要事项，

市场和投资者对此高度关注。福贝宠物在审核问询回复中陈

述的对赌自始无效协议签订时间与事实不符，未能保证发行

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上述行为违

反了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（2022 年修正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首发办法》）第四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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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

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。程业作

为福贝宠物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协议签署事项具体经办人，未

如实、主动报告相关情况，未能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

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违反了《首发办法》第四十三

条、第四十七条和《审核规则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等有

关规定。 

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十条、第七

十二条、第七十四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

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上市审核中心决定采取以下

监管措施：对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

秘书兼副总经理程业予以监管警示。 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

则，诚实守信，依法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

策所必须的信息，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二〇二三年八月四日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自律监管  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    2023 年 08 月 04 日印发 

  


